
附件 4

无锡高新区（新吴区）国企领导人员选聘
补贴和保障政策

一、薪酬补贴

第一次在本区就业的产业核心创新人才，与用人单位签订 3

年及以上劳动合同、按规定缴纳社保且落户无锡的可申请薪酬补

贴，硕士（取得学历学位双证）、副高职称、技师每人每月 2000

元，博士、正高职称、高级技师每人每月 3000元，补贴时间为

连续 3年。

二、购房补贴

第一次在本区就业的产业核心创新人才，与用人单位签订 3

年及以上劳动合同、按规定缴纳社保且落户无锡，购买本区 60

平方米及以上的住房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，连续在本区同一家单

位工作满 2年，可申请购房补贴，给予硕士（取得学历学位双证）、

副高职称、技师购房补贴 10万元，博士、正高职称、高级技师

购房补贴 20万元，分 5年拨付。

三、租房补贴

来区就业且获得无锡市租房补贴的人才，可申领高新区房租

跟补支持，标准为本科（技师）0.5万元/人/年，硕士 0.75万元/

人/年，博士 1万元/人/年，可申领 3年。



四、职称提升奖励

新获评副高级、正高级职称的分别给予每人 1000元、3000

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五、人才子女教育

经区人才办按照程序研究确认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，

可统筹安排至区属公办学校就读。

六、健康体检

为本人提供每年 1次的免费健康体检，体检费用标准不超过

5000元/人。


